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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文件 

 

煤全重安字〔2025〕5 号 

     

 

 

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关于建立安全保密制度的通知 

 

 

各实验室负责老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

例》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有关保守国

家秘密的有关规定规定，经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

验室党政办公会会议讨论决定，制定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

国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煤炭全重）安全保密规定，规定内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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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煤炭全重管理的人员、各类实验场所

和附属设施。 

第二条 煤炭全重各项工作应遵守国家及学校安全保密方面

的有关规定,各项目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专职或兼职保密工

作人员, 煤炭全重提供必要的保密条件、经费。保密工作小组开

展经常性的保密教育和检查,不断完善保密设施和提高技术防范

水平,协助上一级保密委员会依法查处泄密事件,依靠全室职工做

好保密工作。 

第三条 煤炭全重研究人员承担带有密级的重大军工、科研

项目,必须提前向保密工作小组、校科研院和保密委员会备案并接

受监督。 

第四条 煤炭全重各研究人员的科技交流必须在批准的范围

内进行, 与国内单位进行科技交流涉及机密以上事项必须提前报

保密工作小组、校科研院和保密委员会审批。 

第五条 煤炭全重的计算机、传真机、无线电话、电话机, 严

禁传递保密内容的事项。 

第六条 严禁在移动通信工具、无线话筒、无线电话、对讲

机、E-mail、微信、QQ 等即时通讯软件，腾讯会议等非保密网

络使用中涉及国家和科技机密事项。 

第七条 对外协作时,带有密级的协作事项必须报保密工作小

组备案,并按照保密规定报校科研院和保密委员会或上一级主管

部门批准后,方可执行,协作活动必须在批准的范围内进行,签订的

合同协议中必须明确保密要求。 



 - 3 -       

第八条 请境外客座专家来煤炭全重工作或煤炭全重人员因

公出境、出国,必须履行安全保密批准手续，出国访问人员需要按

规定由校国际交流合作处进行保密教育。   

第九条 在读的研究生,原则上只允许在研究课题内接触秘密

级事项,严格控制接触机密级、绝率级事项。 

第十条 外单位人员因工作需要来室参观,应提前报煤炭全重

领导批准，确定参观内容。 参观人员在实验室科研区未经批准

不得摄像、拍照或录音。研究人员个人不得未经批准擅自带领外

单位人员进科研区参观。 

第十一条 外事活动中,接待人员和被参观部门的人员要严格

按照统一的口径介绍情况。 

第十二条 煤炭全重研究人员向外投寄的业务论文,投寄前要

办理有关手续，导师要负责审查学生的论文内容是否涉密。 

第十三条 煤炭全重召开涉密会议,应根据会议的涉及情况确

定会议密级,选择有利于保密的场所,控制与会人数,明确保密要求,

遵守保密制度,涉密会议所使用的文件材料,会后要及时收回,不得

在非保密本上记录涉咨事项。 

第十四条 煤炭全重的计算机网络工作要遵守安全保密规章

制度,凡承担涉及秘密项目的计算、管理、控制、测试等任务的计

算机不准与国际互联网通接，在使用中还应采取安全保密措施。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煤炭全重保密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如与上级有关保密规定相抵触时,以上级有

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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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2025 年 4 月 18 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18 日印发 


